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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東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dgamr.dg.gov.cn/gkmlpt/content/4/4487/post_4487143.html#3247) 

 

附錄 

 

关于印发《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的通知 

 

各市场监管分局、松山湖商务与投资促进局，市局机关各科室、直属各单位，各技术机构：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

并结合我市市场监管实际，我局修订了《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以下简

称《清单》），已经市司法局审查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

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列入《清单》管理的事

项，要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指导约谈等柔性执法方式督促当事人自觉守法，及

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行政检查，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融、罚教结合。对未列入《清单》的事

项，但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裁

量条件的，应当依法处理。 

 

  《清单》自 2026 年 1 月 19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1 年 1 月 18 日。《关于印发<东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的通知》（东市监规字〔2022〕2 号）同时废止。 

   

  附件：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 年 1 月 5 日

https://dgamr.dg.gov.cn/gkmlpt/content/4/4487/post_4487143.html#3247
http://dgamr.dg.gov.cn/attachment/0/384/384670/4487143.w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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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 

免处罚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1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

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

业执照信息、行政许可信息、属于

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

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

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14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十五条、第十

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七

十六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

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2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

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

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

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

政处罚 

44022500E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三十三条、第

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在首页显著位

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

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首次被发

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

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3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

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

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

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

政处罚 

44022500E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三十四条、第

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修改交易规则未

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意见，未按照

规定的时间提前公示修改内容，或者阻

止平台内经营者退出，首次被发现实施

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

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

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4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

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

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

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

政处罚 

44022500E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三十七条第

一款、第八十一条第一

款第三项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以显著方式区

分标记自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者开展

的业务，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

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

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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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5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

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

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

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

政处罚 

44022500E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三十九条、第

八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为消费者提供

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

进行评价的途径，或者擅自删除消费者

的评价，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

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

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6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

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

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3K000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四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

一款第一项 

网络交易经营者或网络交易平台经营

者未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

的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经营者主

体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首次被

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

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7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

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

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3K000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四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

一款第一项、第八十一

条第一款第一项 

已经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网络交易经

营者未如实公示其营业执照信息以及

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等信息，

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首次被发现实

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

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

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8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

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

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3K000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

四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十条、第七十

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

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不需要进行登记的网络交易平台内经

营者未根据自身实际经营活动类型，如

实公示相关自我声明以及实际经营地

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

接标识，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

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

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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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9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

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

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3K000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第

四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

一款、第八十一条第一

款 

网络交易经营者公示的信息发生变更，

未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公示，首次

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

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10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

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

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3K000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第二十三条、第四十

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

一款第二项、第八十一

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

项 

网络交易经营者自行终止从事网络交

易活动的，未提前三十日在其网站首页

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位置，

持续公示终止网络交易活动公告等有

关信息，并采取合理、必要、及时的措

施保障消费者和相关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11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其平台

显著位置明示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

及配套的有关制度的行为的处罚 

440226126002 

1.《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

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

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

一款第一项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

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12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技术上

保证消费者能够便利、完整地阅览

和保存的行为的处罚 

440226126001 

1.《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

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

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

一款第一项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

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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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13 

对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

高级”、“最佳”等用语的行为的

处罚 

44022598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九条第三项、第五

十七条第一项 

广告主在其经营场所或者利用自有媒

体发布自有商品或者服务广告，点击率

或阅读量较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

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

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14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广告中应当

明示的内容，未显著、清晰表示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1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八条、第五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项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

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15 

对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

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未

表明出处，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

有效期限未明确表示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440225978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

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广告引证内容真实、准确，首次被发现

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

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

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16 

对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

法，未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已取得专利权且不存在终止、撤销、无

效等情形，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

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

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17 
对大众传播媒介以新闻报道形式变

相发布广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7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

五十九条第三款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

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18 

对违反《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

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未

显著、清晰表示广告中应当显著标

明内容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47000 

1.《药品、医疗器械、保

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

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二

十五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

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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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八条第三款、第五

十九条第一款 

19 

对《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

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以外

的处方药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中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广告未在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

学专业刊物上发布的行为的行政处

罚 

440225984000 

1.《药品、医疗器械、保

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

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十五条、第五十七

条第二项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已取得

广告批准文号，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

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20 

对推荐给个人自用的医疗器械的广

告，未显著标明“请仔细阅读产品

说明书或者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

买和使用”；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明文件中有禁忌内容、注意事项

的，广告中未显著标明“禁忌内容

或者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25869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第

五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第 一

项、第三款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

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21 
对保健食品广告未显著标明“本品

不能代替药物”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91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

五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第 三

项、第三款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

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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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22 

对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音像出

版单位、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以

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

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广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93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十九条、第五十九

条第三款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不存在

违反广告法律法规规章其他实体性条

款的内容，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

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23 

对发布医疗广告未标注医疗机构第

一名称和《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

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845000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 

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医疗广

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且属于首次被

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

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24 
对兽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655000 

《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

定》第十条、第十二条 

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兽药广

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且属于首次被

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

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25 
对农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

行为的处罚 
440226026000 

《农药广告审查发布规

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农药广

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且属于首次被

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

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26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440225169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

项 

经营者不标明价格，首次被发现实施此

类违法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立即自行

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

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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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27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440225169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二

项 

经营者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式进行

明码标价，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

为，没有违法所得，立即自行改正或在

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28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440225169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第十三条、《价格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第十三条第三项 

对经营者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

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的情形，首次被发

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没有违法所得，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29 
对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属出版

物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414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第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

四十条 

3.《计量违法行为处罚细

则》第五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

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30 

对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各

项最高计量标准，未取得有关人民

政府计量行政部门颁发的计量标准

考核证书而开展检定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440225517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第七、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实施细则》第九条、第

十条、第四十二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持续时

间不长，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

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31 

对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

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

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

440225416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第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计量器

具经检定合格，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

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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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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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

定的，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

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

第二款、第十二条、第四

十三条 

轻微。 十三条 检查 

32 

对个体工商户制造、修理国家规定

范围以外的计量器具或者不按照规

定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440225423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

第四十九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

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33 

对生产、经营者将“驰名商标”字

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

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

其他商业活动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223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

法》第十四条第五款、

第五十三条 

有获得“驰名商标”认定或者保护记录，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

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34 

对房地产预售、销售广告未载明开

发企业名称、代理销售的中介服务

机构名称、预售或者销售许可证书

号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052000 

《房地产广告发布规

定》第七条、第二十一

条 

已取得预售或者销售许可证书；属于首

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

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

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35 对从事无照经营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137000 

1.《无证无照经营查处

办法》第二条、第十三

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市

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案调查前已提交申请营业执照材料并

通过审核的；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

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36 

对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

照《公司法》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

记，且逾期不登记的行为的行政处

罚 

440225709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三十四条、第三

十五条、第二百六十条

第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37 对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未 440226086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 中 华 人 民 加强教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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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行为的行

政处罚 

企业法》第十三条、 

第九十五条第二款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38 

对个人独资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

时，未依法办理有关变更登记且逾

期不办理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134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独资企业法》第十五

条、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39 

对市场主体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办理变

更登记的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44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

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二十四条、第四十六条 

市场主体类型为个体工商户；属于首次

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

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40 

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违反《外

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

例》第十四条从事业务活动以外活

动的行为的处罚 

440225741002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

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

四条、第三十七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41 
对商事主体未按规定办理备案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115000 

《广东省商事登记条

例》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第二十六条、第二

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第六十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42 

对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未

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

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440225818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二

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

一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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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对从事电子商务经营的市场主体未

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

照信息或者相关链接标识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44022502L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市

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八

条第二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

第一款第一项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44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按规定向

市场监管部门报送有关信息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25008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 

、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

项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45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

营者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依法

采取必要措施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0P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五条、第八十四

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46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履行商品

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保存义务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08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第三十一条、

第八十条第一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47 
对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未标注

净含量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06000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

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第六条、第七条、第十

七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4411f50f13234271b70f9c3028bacff2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4411f50f13234271b70f9c3028bacf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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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对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标注字符最小高度不符合规定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06000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

督管理办法》第六条、 

第十七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49 

对生产、销售同一包装内含有多件

同种或不同种定量包装商品，未依

法标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06000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

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第十七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50 

对集市主办者对集市使用的属于强

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未登记造册，向

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配

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指定的法

定计量检定机构做好强制检定工作

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08000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

理办法》第五条第

（五）项、第十三条第

三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51 

对进口或者销售未经国务院计量行

政部门型式批准的计量器具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25548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

法》第四条、第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

一款、第二十六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52 

对特种设备出厂时，未按照安全技

术规范的要求随附相关技术资料和

文件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247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一

条、 

第七十七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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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未建立特种设

备安全技术档案或者安全技术档案

不符合规定要求，或者未依法设置

使用登记标志、定期检验标志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275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

条、第三十五条、第四

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三

条第（二）项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54 

对认证机构违反《认证机构管理办

法》规定，增加、减少、遗漏程序

要求；认证机构增加、减少、遗漏

程序要求，情节轻微且不影响认证

结论的客观、真实或者认证有效性

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632000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第三十九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

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55 
对混淆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62000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56 
对未按照规定使用认证标志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25573000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

规定》第三十二条、第

五十五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57 

对获证产品及其销售包装上标注的

认证证书所含内容与认证证书内容

不一致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73000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

规定》第二十三条、第

五十五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58 
对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

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
440226226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六十七条、

第七十条、第一百二十

五条第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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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行政处罚 

59 

对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载明的同一

食品类别内的事项发生变化，食品

生产者未按规定报告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440225025000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

法》第三十二条第三

款、 

第五十三条第三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60 
对食品生产者未按规定申请办理注

销手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25000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

法》第四十条第一款、

第五十三条第三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61 

对食品经营者外设仓库地址发生变

化，未按规定报告的行为的行政处

罚 

440226324000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

一款第三项、第五十八

条第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62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和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

营者未履行相应备案义务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440226332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查处办法》第八条第

一款、第二款、第二十

九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63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和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

营者不具备数据备份、故障恢复等

技术条件，不能保障网络食品交易

数据和资料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31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查处办法》第九条、

第三十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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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未按要求建立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

审查登记、食品安全自查、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制止及报告、严重违法

行为平台服务停止、食品安全投诉

举报处理等制度的或者未公开以上

制度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38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查处办法》第十条、

第三十一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65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未建立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档案、

记录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相关信息

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35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查处办法》第十二

条、第三十三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66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未按要求记录、保存食品交易信息

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37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查处办法》第十三

条、第三十四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67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未设置专门的网络食品安全管理机

构或者指定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对平台上的食品安全经营行为及信

息进行检查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34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查处办法》第十四条

第一款、第三十五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68 
对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要求进

行信息公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41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查处办法》第十八

条、第四十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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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对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在经营场所

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经营

许可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22000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

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

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70 

对食品生产者未按规定在生产场所

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生产

许可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22000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

法》第三十一条第二

款、第五十二条第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71 

对特殊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设立专

柜或者专区并用提示牌标明的，或

者未按规定存放特殊食品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440226259000 

《广东省食品安全条

例》第二十一条第三

款、第六十四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72 

对批发市场开办者未与入场销售者

签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或

者未印制统一格式的食用农产品销

售凭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53000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第八条第三款、第

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

一款、第二十七条、第

四十七条第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73 

对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

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

产活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09000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

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

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二十二条第一款 

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散装食品经

营活动（散装熟食销售除外），属于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

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

限内改正；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

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17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

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

务。） 

74 

对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

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

产活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09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

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

第一款 

对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

行为的行政处罚，属于首次被发现实

施此类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不足 1 个月；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

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实际具

备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条件；许可

证有效期内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

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

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

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

务。）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75 

对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

发生变化，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申

请变更经营许可的行政处罚 

440226324000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

管理办法》第二十九

条、第五十二条第三款 

对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

经营项目等许可事项发生变化，食品

经营者未按照规定申请变更的，属于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符合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

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其中之一的；立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二、第三十

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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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

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

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

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

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

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

的法律义务。） 

76 

对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

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超

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

品，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

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

幼儿配方乳粉，或者未按注册的产

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

生产及生产经营其他不符合法律、

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20000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

品，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

为；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

货来源的；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

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

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

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

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

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

务。）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食

用 农 产 品 市

场 销 售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管

理办法》第四

十八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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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77 

对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

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25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

十项、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项 

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

为；不包括餐饮环节；能如实说明进

货来源的；违法货值金额不超过 500

元；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

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

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

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

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

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

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

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78 

对生产经营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

加剂标签或说明书内容不符合规

定；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

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

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26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六十七条、

第七十一条、第一百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GB28050）规定的预包装

食品行为，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

违法行为；属于食品经营环节；能如

实说明进货来源的；未发生食品安全

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

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

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

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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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

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

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

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

律义务。） 

79 

对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提供者

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

控制要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0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

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六条第一款 

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监督检查中，

发现食品生产主体生产过程控制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

卫生规范》（GB14881）规定或食品经

营主体经营过程控制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3165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GB31621）

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属于首次被

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未发生食品

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

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

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

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

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

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

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

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

法律义务。）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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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80 
对将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或者药品

混放销售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7N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

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

九条第五项，《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未发生食品

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

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

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

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

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

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

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

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

法律义务。）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81 

对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

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超

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

品，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

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

幼儿配方乳粉，或者未按注册的产

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

生产及生产经营其他不符合法律、

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20000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

品，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

货来源；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

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

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食品

经营者在两年内第三次出现本类型违

法行为的，不予免罚。（学校、托幼

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

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

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食

用 农 产 品 市

场 销 售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管

理办法》第四

十八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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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

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82 

对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

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

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25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

十项、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项 

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违法货值

金额不超过 500 元，且食品未售出；

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

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

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食品经营者在

两年内第三次出现本类型违法行为

的，不予免罚。（学校、托幼机构、

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

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

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

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

相应的法律义务。）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83 

对生产经营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

加剂标签或说明书内容不符合规

定；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

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

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26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六十七条、

第七十一条、第一百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GB28050）规定的预包装

食品，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属于食

品经营环节；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

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

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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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食品经营者在两年内第三次出现本类

型违法行为的，不予免罚。（学校、

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

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

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

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

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84 
将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或者药品混

放销售 
44022507N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

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

九条第五项，《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未发生食品安

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

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

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

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

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

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

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

律义务。）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加强日常

检查 

85 

对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未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管理条例》规定在产品、包装

或者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

和编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33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第四十七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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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86 

 

 

对参加传销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2500Y 

《禁止传销条例》第七

条、第二十四条第三

款、第二十五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

自行改正；非明知为传销仍然参加，

且在参加传销后没有参与实施软暴力

等行为；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87 
对未经备案从事第一类医疗器械生

产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7201U00Y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第三十一条、第八

十四条第（二）项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88 
对经营二类医疗器械，应当备案而

未备案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7201U00Y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第四十一条、第八

十四条第（三）项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89 

 

对化妆品标识未标注化妆品名称或

者标注名称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72410000 

《化妆品标识管理规

定》第六条、第七条、

第二十四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90 

对化妆品标识未依法标注化妆品实

际生产加工地或者生产者名称、地

址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72410000 

《化妆品标识管理规

定》第八条、第九条、

第二十五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复查整改情

况、 加强日常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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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91 
对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单用途商业

预付卡备案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18001000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

理办法（试行）》（商

务部令 2012 年第 9

号，2016 年修正）第七

条、第十二条、第三十

六条 

对在规定期限内未办理单用途预付卡

备案，但在限期内改正的，不予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2.《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管

理办法（试

行）》第三

十六条   

加强教育、及

时通报业务监

管部门加强指

导和监管指导

约谈 

92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出售的

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及其他零

部件不符合相关要求等行为的行政

处罚 

440218005000 

1.《报废机动车回收管

理办法》（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15 号）第十二

条、第二十一条 

2.《报废机动车回收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商

务部令 2020 年第 2

号）第二十八条、第二

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

条 

对首次发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

出售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以外的

零部件没有标明“报废机动车回用

件”，积极配合检查并及时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2.《报废机动

车回收管理

办法》第二

十一条  

3.《报废机动

车回收管理

办法实施细

则》第五十

条  

加强教育、及

时通报业务监

管部门加强指

导和监管指导

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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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93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

要求备案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拆解

报废机动车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18076000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商务

部令 2020 年第 2 号）

第十五条、第四十二条 

对首次发现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

备案分支机构，积极配合检查并及时

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2.《报废机动

车回收管理

办法实施细

则》第四十

二条  

加强教育、及

时通报业务监

管部门加强指

导和监管指导

约谈 

94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并

将注销证明转交机动车所有人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18090000 

1.《报废机动车回收管

理办法》（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15 号）第九条

第一款、二十二条第一

款 

2.《报废机动车回收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商

务部令 2020 年第 2

号）第十九条第二款、

第四十四条 

对首次发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

并将注销证明转交机动车所有人，积

极配合检查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

处罚。 

1.《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2.《报废机动

车回收管理

办法》第二

十二条第一

款  

3.《报废机动

车回收管理

办法实施细

则》第四十

四条  

加强教育、及

时通报业务监

管部门加强指

导和监管指导

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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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95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

要求建立报废机动车零部件销售台

账并如实记录“五大总成”信息并

上传信息系统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18085000 

1.《报废机动车回收管

理办法》（2019 年国务

院令第 715 号）第十三

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 

2.《报废机动车回收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商

务部令 2020 年第 2

号）第二十六条、第四

十八条 

对首次发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

未按照要求建立报废机动车零部件销

售台账并如实记录“五大总成”信息

并上传信息系统，积极配合检查并及

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2.《报废机动

车回收管理

办法》第二

十三条  

3.《报废机动

车回收管理

办法实施细

则》第四十

八条  

加强教育、及

时通报业务监

管部门加强指

导和监管指导

约谈 

96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

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要求，对报废

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蓄电池或者

其他类型储能设施进行拆卸、收

集、贮存、运输及回收利用的，或

者未将报废新能源汽车车辆识别代

号及动力蓄电池编码、数量、型

号、流向等信息录入有关平台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18087000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商务

部令 2020 年第 2 号）

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九

条 

对首次发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

未将报废新能源汽车车辆识别代号及

动力蓄电池编码、数量、型号、流向

等信息录入有关平台，积极配合检查

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2.《报废机动

车回收管理

办法实施细

则》第四十

九条   

加强教育、及

时通报业务监

管部门加强指

导和监管指导

约谈 

97 
对拍卖企业举办拍卖活动，未按照

《拍卖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440218014000 

《拍卖管理办法》（商

务部令 2004 第 24 号公

对首次发现拍卖企业未按照《拍卖

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日

1.《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加强教育、及

时通报业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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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规定的日期进行公告、或者未在拍

卖会前展示拍卖标的，为竞买人提

供查看拍卖标的条件并向竞买人提

供有关资料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布，2019 年修订）第二

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第四十二条 

期进行公告，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

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2.《拍卖管理

办法》第二

十五条、第

二十六条、

第四十二条 

管部门加强指

导和监管指导

约谈 

98 

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未依

法履行信息报告义务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440218044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商投资法》（201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6 号）第三十四条第一

款、第三十七条 

2.《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办法》（商务部、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令 2019

年第 2 号）第八条、第

十九条第一款、第二

款、第二十五条 

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存在未

报、错报、漏报，但在商务部门责令

改正后于 20 个工作日内进行补报或更

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2.《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商

投资法》第

三十七条  

3.《外商投资

信息报告办

法》第二十

五条 

加强教育、及

时通报业务监

管部门加强指

导和监管指导

约谈 

99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依照《对外

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缴存或者

补足备用金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18069000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

例》（2012 年国务院令

第 620 号）第九条第一

款、第十条第二款、第

四十一条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

按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

缴存或者补足备用金，但及时改正

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

时通报业务监

管部门加强指

导和监管指导

约谈 



29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2.《对外劳务

合作管理条

例》第四十

一条 

100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安排劳务人

员接受培训，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

工作的；未依照《对外劳务合作管

理条例》规定为劳务人员购买在国

外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的；未依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

例》规定安排随行管理人员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18070000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

例》（2012 年国务院令

第 620 号）第十二条第

一款、第十三条、第十

六条第二款、第四十二

条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在限期内对《对

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的

行为进行改正的情形，不予行政处

罚。 

1.《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2.《对外劳务

合作管理条

例》第四十

二条 

加强教育、及

时通报业务监

管部门加强指

导和监管指导

约谈 

101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将服务合同

或者劳动合同、劳务合作合同副本

以及劳务人员名单报商务主管部门

备案的；组织劳务人员出境后，未

将有关情况向中国驻用工项目所在

国使馆、领馆报告，或者未依照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将

随行管理人员名单报负责审批的商

务主管部门备案的；未制定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的；停止开展对外劳务

合作，未将其对劳务人员的安排方

案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对外劳务

440218072000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

例》（2012 年国务院令

第 620 号）第十四条第

二款、第十六条第二

款、第十七条、第十九

条、第二十六条、第四

十五条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将服务合同或

者劳动合同、劳务合作合同副本以及

劳务人员名单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组织劳务人员出境后，未将有关情况

向中国驻用工项目所在国使馆、领馆

报告，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随行

管理人员名单报负责审批的商务主管

部门备案；未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停止开展对外劳务合作，未将其

对劳务人员的安排方案报商务主管部

门备案，积极配合检查并及时改正

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 

2.《对外劳务

合作管理条

例》第四十

五条 

加强教育、及

时通报业务监

管部门加强指

导和监管指导

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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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合作企业拒不将服务合同或者劳动

合同、劳务合作合同副本报商务主

管部门备案，且合同未载明《对外

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的必备事

项，或者在合同备案后拒不按照商

务主管部门的要求补正合同必备事

项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减轻处罚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

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1 

对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商

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

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

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

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

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

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

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

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

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

性影响；使用虚构、伪造或者

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

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

44022600400Y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五

条第三款 

存在以下两种以

上情形的：1.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

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有违法行为的；

2. 主 动 消 除 或 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

实施违法行为的；

4. 主 动 供 述 行 政

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5.配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第三十

条、第三十

二条、《广

东 省 规 范

行 政 处 罚

自 由 裁 量

权规定》第

十四条 

没 收 广 告 费

用，并处广告

费用不超过 3

倍的罚款，广

告费用无法计

算或者明显偏

低的，处不超

过 20 万元的

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

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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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

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虚构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

果；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

他情形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本项仅限广告

经营者、广告发布

者应知广告虚假

仍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的违法行

为） 

2 

对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

“最高级”、“最佳”等用语

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十七

条第一款第一项 

存在以下两种以

上情形的：1.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

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有违法行为的；

2. 主 动 消 除 或 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

实施违法行为的；

4. 主 动 供 述 行 政

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5.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第三十

条、第三十

二条、《广

东 省 规 范

行 政 处 罚

自 由 裁 量

权规定》第

十四条 

处 不 超 过 20

万元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

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32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

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3 
对兽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

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655000 

《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

十条、第十二条 

存在以下两种以

上情形的：1.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

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有违法行为的；

2. 主 动 消 除 或 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

实施违法行为的；

4. 主 动 供 述 行 政

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5.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第三十

条、第三十

二条、《广

东 省 规 范

行 政 处 罚

自 由 裁 量

权规定》第

十四条 

警告。 加强教育、及时

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4 
对农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

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026000 

《农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

十一条、第十三条 

存在以下两种以

上情形的：1.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

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有违法行为的；

2. 主 动 消 除 或 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第三十

条、第三十

二条、《广

东 省 规 范

警告。 加强教育、及时

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33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

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

实施违法行为的；

4. 主 动 供 述 行 政

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5.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行 政 处 罚

自 由 裁 量

权规定》第

十四条 

5 

对生产、经营者将“驰名商

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

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

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

活动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223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十四条第五款、第五十三条 

存在以下两种以

上情形的：1.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

八周岁的未成年

人有违法行为的；

2. 主 动 消 除 或 者

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的；3.受他

人胁迫或者诱骗

实施违法行为的；

4. 主 动 供 述 行 政

机关尚未掌握的

违法行为的；5.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

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处 罚

法》第三十

条、第三十

二条、《广

东 省 规 范

行 政 处 罚

自 由 裁 量

权规定》第

十四条 

处 不 超 过 10

万元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

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34 
 

从轻处罚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监管配

套措施 

1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

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

业执照信息、行政许可信息、属于

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

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

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14000 

《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子商务法》

第十五条、第十

六条、第二十四

条、第七十六条

第一款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本项仅限电子商务经营

者）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3000 元

以下的罚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2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

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

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

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

政处罚 

44022500E000 

《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子商务法》

第三十三条、第

三十四条、第三

十七条第一款、

第三十九条、第

八十一条第一款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2 万元以

上 4.4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35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监管配

套措施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

形） 

3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其平台

显著位置明示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

及配套的有关制度的行为的行政处

罚 

440226126002 

1.《网络购买商品

七日无理由退货

暂行办法》第二十

二条、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子商务法》第

八十一条第一款

第一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

形）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2 万元以

上 4.4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4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技术上

保证消费者能够便利、完整地阅览

和保存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126001 

1.《网络购买商品

七日无理由退货

暂行办法》第二十

二条、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子商务法》第

八十一条第一款

第一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2 万元以

上 4.4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36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监管配

套措施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

形） 

5 

对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商品的性

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

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

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

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

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

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

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

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使用虚

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

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

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虚构使

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以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

消费者的其他情形的行为的行政处

罚 

44022600400Y 

《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四

条、第二十八

条、第五十五条

第三款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本项仅限广告经营者、广

告发布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的违

法行为，且属于非情节严重

情形）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没收广告费用，

并处广告费用 3

倍以上 3.6 倍以

下的罚款，广告

费用无法计算或

者明显偏低的，

处 20 万元以上

44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6 

对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

高级”、“最佳”等用语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440225982010 

《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九

条第一款第三

项、第五十七条

第一款第一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 20 万元以上

44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37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监管配

套措施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

形） 

7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广告中应当

明示的内容，未显著、清晰表示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1000 

《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八

条、第五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8 

对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

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未

表明出处，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

有效期限未明确表示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440225978000 

《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十

一条第二款、第

五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9 

对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

法，未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0000 

《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十

二条第一款、第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处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38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监管配

套措施 

五十九条第一款

第三项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10 
对大众传播媒介以新闻报道形式变

相发布广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7000 

《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十

四条第二款、第

五十九条第三款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11 

对违反《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

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未

显著、清晰表示广告中应当显著标

明内容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47000 

1.《药品、医疗

器械、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广告

审查管理暂行办

法》第十条、第

二十五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处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39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监管配

套措施 

2.《中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法》第

五十九条第一款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第十四条 

12 

对发布医疗广告未标注医疗机构第

一名称和《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

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845000 

《医疗广告管理

办法》第十四

条、第二十二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给予警告或者处

以 1 万元以上 1.6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13 
对兽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655000 

《兽药广告审查

发布规定》第十

条、第十二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 以 违 法 所 得

0.9 倍以下但不

超过 9000 元的

罚款；没有违法

所 得 的 ， 处 以

3000 元以下的罚

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40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监管配

套措施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14 
对农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026000 

《农药广告审查

发布规定》第十

一条、第十三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处 以 违 法 所 得

0.9 倍以下但不

超过 9000 元的

罚款；没有违法

所 得 的 ， 处 以

3000 元以下的罚

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15 
对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属出版

物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414000 

1.《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量法》第

三条 

2.《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量法实施

细则》第二条、

第四十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300 元以

下的罚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41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监管配

套措施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16 

对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各项最

高计量标准，未经有关人民政府计

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而开展计量检

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417000 

1.《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量法》第

七条、第八条 

2.《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量法实施

细则》第九条、

第十条、第四十

二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300 元以

下的罚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17 

对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

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检

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定

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

的，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416000 

1.《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量法》第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量法实施细

则》第十一条第二

款、第十二条、第

四十三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可以处 300 元以

下的罚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42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监管配

套措施 

18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440225169000 

1. 《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第十

三条、第四十二条 

2. 《价格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规定》

第十三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3.受他人胁迫

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4.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表现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广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规定》

第十四条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处 1500 元

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

可 以 处 以 1500

元以下的罚款。 

加 强 教

育、及时

复 查 整

改情况、

加 强 日

常检查 

 

免强制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强制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1 

 

对与直销活动有关

的材料和非法财物

进行查封等行政强

制 

440325032001 

《 直 销 管 理 条

例》第三十五条

第一款第四项 

直销企业未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报备和披露

的，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

后果，可以采取其他非强制手段达到管理目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五条、

第十六条第二款 

采用拍照、录音、录

像、网页截图等手段

记录违法证据 

2 

对与直销活动有关

的材料和非法财物

进行扣押等行政强

制 

440325032002 

《 直 销 管 理 条

例》第三十五条

第一款第四项 

直销企业未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报备和披露

的，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

后果，可以采取其他非强制手段达到管理目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五条、

第十六条第二款 

采用拍照、录音、录

像、网页截图等手段

记录违法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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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1月5日
	附件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 
	免处罚清单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1 
	1 
	1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行政许可信息、属于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行政许可信息、属于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14000 
	440225014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七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七十六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2 
	2 
	2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0E000 
	44022500E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三条、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三条、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3 
	3 
	3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0E000 
	44022500E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四条、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四条、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修改交易规则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意见，未按照规定的时间提前公示修改内容，或者阻止平台内经营者退出，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修改交易规则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意见，未按照规定的时间提前公示修改内容，或者阻止平台内经营者退出，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4 
	4 
	4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0E000 
	44022500E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自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务，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自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务，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5 
	5 
	5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0E000 
	44022500E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为消费者提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途径，或者擅自删除消费者的评价，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为消费者提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途径，或者擅自删除消费者的评价，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6 
	6 
	6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3K000 
	44022503K000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网络交易经营者或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未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经营者主体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网络交易经营者或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未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经营者主体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7 
	7 
	7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3K000 
	44022503K000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已经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网络交易经营者未如实公示其营业执照信息以及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等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已经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网络交易经营者未如实公示其营业执照信息以及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等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8 
	8 
	8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3K000 
	44022503K000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四十二条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第四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不需要进行登记的网络交易平台内经营者未根据自身实际经营活动类型，如实公示相关自我声明以及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不需要进行登记的网络交易平台内经营者未根据自身实际经营活动类型，如实公示相关自我声明以及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9 
	9 
	9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3K000 
	44022503K000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第四十二条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第四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第一款 

	网络交易经营者公示的信息发生变更，未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公示，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网络交易经营者公示的信息发生变更，未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公示，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10 
	10 
	10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网络交易经营者违反《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未履行法定信息公示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3K000 
	44022503K000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二条 
	1.《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项 

	网络交易经营者自行终止从事网络交易活动的，未提前三十日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终止网络交易活动公告等有关信息，并采取合理、必要、及时的措施保障消费者和相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网络交易经营者自行终止从事网络交易活动的，未提前三十日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终止网络交易活动公告等有关信息，并采取合理、必要、及时的措施保障消费者和相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11 
	11 
	11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其平台显著位置明示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及配套的有关制度的行为的处罚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其平台显著位置明示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及配套的有关制度的行为的处罚 

	440226126002 
	440226126002 

	1.《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1.《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12 
	12 
	12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技术上保证消费者能够便利、完整地阅览和保存的行为的处罚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技术上保证消费者能够便利、完整地阅览和保存的行为的处罚 

	440226126001 
	440226126001 

	1.《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1.《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13 
	13 
	13 

	对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的行为的处罚 
	对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的行为的处罚 

	440225982010 
	44022598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第五十七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第五十七条第一项 

	广告主在其经营场所或者利用自有媒体发布自有商品或者服务广告，点击率或阅读量较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广告主在其经营场所或者利用自有媒体发布自有商品或者服务广告，点击率或阅读量较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14 
	14 
	14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广告中应当明示的内容，未显著、清晰表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广告中应当明示的内容，未显著、清晰表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1000 
	440225981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八条、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八条、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15 
	15 
	15 

	对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未表明出处，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未明确表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未表明出处，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未明确表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78000 
	440225978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广告引证内容真实、准确，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广告引证内容真实、准确，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16 
	16 
	16 

	对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未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未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0000 
	44022598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已取得专利权且不存在终止、撤销、无效等情形，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已取得专利权且不存在终止、撤销、无效等情形，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17 
	17 
	17 

	对大众传播媒介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大众传播媒介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7000 
	440225987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三款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18 
	18 
	18 

	对违反《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未显著、清晰表示广告中应当显著标明内容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未显著、清晰表示广告中应当显著标明内容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47000 
	440225047000 

	1.《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 
	1.《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八条第三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八条第三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八条第三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19 
	19 
	19 

	对《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以外的处方药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广告未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发布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以外的处方药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广告未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发布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4000 
	440225984000 

	1.《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 
	1.《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第二项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20 
	20 
	20 

	对推荐给个人自用的医疗器械的广告，未显著标明“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者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明文件中有禁忌内容、注意事项的，广告中未显著标明“禁忌内容或者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推荐给个人自用的医疗器械的广告，未显著标明“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者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明文件中有禁忌内容、注意事项的，广告中未显著标明“禁忌内容或者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869000 
	440225869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21 
	21 
	21 

	对保健食品广告未显著标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保健食品广告未显著标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91000 
	440225991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款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22 
	22 
	22 

	对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音像出版单位、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音像出版单位、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93000 
	440225993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九条、第五十九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九条、第五十九条第三款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不存在违反广告法律法规规章其他实体性条款的内容，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不存在违反广告法律法规规章其他实体性条款的内容，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23 
	23 
	23 

	对发布医疗广告未标注医疗机构第一名称和《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发布医疗广告未标注医疗机构第一名称和《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845000 
	440225845000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 

	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医疗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且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医疗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且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24 
	24 
	24 

	对兽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兽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655000 
	440225655000 

	《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条、第十二条 
	《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条、第十二条 

	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兽药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且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兽药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且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25 
	25 
	25 

	对农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处罚 
	对农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处罚 

	440226026000 
	440226026000 

	《农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农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农药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且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已取得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农药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且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26 
	26 
	26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169000 
	440225169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 

	经营者不标明价格，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经营者不标明价格，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27 
	27 
	27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169000 
	440225169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 

	经营者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明码标价，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经营者不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明码标价，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28 
	28 
	28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169000 
	440225169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三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三项 

	对经营者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的情形，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对经营者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的情形，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没有违法所得，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29 
	29 
	29 

	对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属出版物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属出版物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414000 
	440225414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四十条 
	3.《计量违法行为处罚细则》第五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30 
	30 
	30 

	对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各项最高计量标准，未取得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颁发的计量标准考核证书而开展检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各项最高计量标准，未取得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颁发的计量标准考核证书而开展检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17000 
	440225517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七、八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七、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九条、第十条、第四十二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长，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长，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31 
	31 
	31 

	对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
	对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

	440225416000 
	440225416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计量器具经检定合格，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计量器具经检定合格，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的，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的，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的，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轻微。 
	轻微。 

	十三条 
	十三条 

	检查 
	检查 


	32 
	32 
	32 

	对个体工商户制造、修理国家规定范围以外的计量器具或者不按照规定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个体工商户制造、修理国家规定范围以外的计量器具或者不按照规定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423000 
	440225423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第四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第四十九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33 
	33 
	33 

	对生产、经营者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者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223000 
	440225223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款、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款、第五十三条 

	有获得“驰名商标”认定或者保护记录，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有获得“驰名商标”认定或者保护记录，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34 
	34 
	34 

	对房地产预售、销售广告未载明开发企业名称、代理销售的中介服务机构名称、预售或者销售许可证书号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房地产预售、销售广告未载明开发企业名称、代理销售的中介服务机构名称、预售或者销售许可证书号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052000 
	440226052000 

	《房地产广告发布规
	《房地产广告发布规

	已取得预售或者销售许可证书；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已取得预售或者销售许可证书；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35 
	35 
	35 

	对从事无照经营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从事无照经营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137000 
	440226137000 

	1.《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第十三条 
	1.《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第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前已提交申请营业执照材料并通过审核的；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前已提交申请营业执照材料并通过审核的；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36 
	36 
	36 

	对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公司法》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且逾期不登记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公司法》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且逾期不登记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709000 
	440225709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37 
	37 
	37 

	对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未
	对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未

	440226086000 
	440226086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

	《中华人民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及
	加强教育、及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依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依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依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企业法》第十三条、 
	企业法》第十三条、 
	第九十五条第二款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38 
	38 
	38 

	对个人独资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法办理有关变更登记且逾期不办理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个人独资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法办理有关变更登记且逾期不办理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134000 
	440226134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五条、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39 
	39 
	39 

	对市场主体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办理变更登记的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市场主体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办理变更登记的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44000 
	440225044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六条 

	市场主体类型为个体工商户；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市场主体类型为个体工商户；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40 
	40 
	40 

	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违反《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从事业务活动以外活动的行为的处罚 
	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违反《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从事业务活动以外活动的行为的处罚 

	440225741002 
	440225741002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七条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七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41 
	41 
	41 

	对商事主体未按规定办理备案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商事主体未按规定办理备案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115000 
	440226115000 

	《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六十条 
	《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六十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42 
	42 
	42 

	对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未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未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818000 
	440225818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43 
	43 
	43 

	对从事电子商务经营的市场主体未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或者相关链接标识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从事电子商务经营的市场主体未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或者相关链接标识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2L000 
	44022502L000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44 
	44 
	44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按规定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有关信息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按规定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有关信息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08000 
	440225008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45 
	45 
	45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0P000 
	44022500P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第八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第八十四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46 
	46 
	46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履行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保存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履行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保存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08000 
	440225008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一条、第八十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一条、第八十条第一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47 
	47 
	47 

	对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未标注净含量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未标注净含量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06000 
	440225506000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七条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七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48 
	48 
	48 

	对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标注字符最小高度不符合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标注字符最小高度不符合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06000 
	440225506000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 
	第十七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49 
	49 
	49 

	对生产、销售同一包装内含有多件同种或不同种定量包装商品，未依法标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生产、销售同一包装内含有多件同种或不同种定量包装商品，未依法标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06000 
	440225506000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第十七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50 
	50 
	50 

	对集市主办者对集市使用的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未登记造册，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指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做好强制检定工作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集市主办者对集市使用的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未登记造册，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指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做好强制检定工作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08000 
	440225508000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五）项、第十三条第三款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五）项、第十三条第三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51 
	51 
	51 

	对进口或者销售未经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型式批准的计量器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进口或者销售未经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型式批准的计量器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48000 
	440225548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六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52 
	52 
	52 

	对特种设备出厂时，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随附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特种设备出厂时，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随附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247000 
	440225247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第七十七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53 
	53 
	53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未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或者安全技术档案不符合规定要求，或者未依法设置使用登记标志、定期检验标志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未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或者安全技术档案不符合规定要求，或者未依法设置使用登记标志、定期检验标志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275000 
	440225275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三条第（二）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三条第（二）项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54 
	54 
	54 

	对认证机构违反《认证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增加、减少、遗漏程序要求；认证机构增加、减少、遗漏程序要求，情节轻微且不影响认证结论的客观、真实或者认证有效性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认证机构违反《认证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增加、减少、遗漏程序要求；认证机构增加、减少、遗漏程序要求，情节轻微且不影响认证结论的客观、真实或者认证有效性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632000 
	440225632000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55 
	55 
	55 

	对混淆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混淆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62000 
	440225562000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56 
	56 
	56 

	对未按照规定使用认证标志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未按照规定使用认证标志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73000 
	440225573000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五条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五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57 
	57 
	57 

	对获证产品及其销售包装上标注的认证证书所含内容与认证证书内容不一致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获证产品及其销售包装上标注的认证证书所含内容与认证证书内容不一致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573000 
	440225573000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五条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五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58 
	58 
	58 

	对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
	对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

	440226226000 
	440226226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行政处罚 
	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行政处罚 
	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行政处罚 


	59 
	59 
	59 

	对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载明的同一食品类别内的事项发生变化，食品生产者未按规定报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载明的同一食品类别内的事项发生变化，食品生产者未按规定报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25000 
	440225025000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第五十三条第三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60 
	60 
	60 

	对食品生产者未按规定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者未按规定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25000 
	440225025000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三款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三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61 
	61 
	61 

	对食品经营者外设仓库地址发生变化，未按规定报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食品经营者外设仓库地址发生变化，未按规定报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24000 
	440226324000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62 
	62 
	62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履行相应备案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履行相应备案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32000 
	440226332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九条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九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63 
	63 
	63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具备数据备份、故障恢复等技术条件，不能保障网络食品交易数据和资料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具备数据备份、故障恢复等技术条件，不能保障网络食品交易数据和资料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31000 
	440226331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九条、第三十条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九条、第三十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64 
	64 
	64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按要求建立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审查登记、食品安全自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制止及报告、严重违法行为平台服务停止、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处理等制度的或者未公开以上制度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按要求建立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审查登记、食品安全自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制止及报告、严重违法行为平台服务停止、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处理等制度的或者未公开以上制度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38000 
	440226338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条、第三十一条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条、第三十一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65 
	65 
	65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建立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档案、记录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相关信息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建立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档案、记录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相关信息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35000 
	440226335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66 
	66 
	66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按要求记录、保存食品交易信息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按要求记录、保存食品交易信息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37000 
	440226337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67 
	67 
	67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设置专门的网络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或者指定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对平台上的食品安全经营行为及信息进行检查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设置专门的网络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或者指定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对平台上的食品安全经营行为及信息进行检查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34000 
	440226334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68 
	68 
	68 

	对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要求进行信息公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要求进行信息公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41000 
	440226341000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八条、第四十条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八条、第四十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69 
	69 
	69 

	对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22000 
	440226322000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二款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70 
	70 
	70 

	对食品生产者未按规定在生产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生产许可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者未按规定在生产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生产许可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22000 
	440225022000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二款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71 
	71 
	71 

	对特殊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设立专柜或者专区并用提示牌标明的，或者未按规定存放特殊食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特殊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设立专柜或者专区并用提示牌标明的，或者未按规定存放特殊食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59000 
	440226259000 

	《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 
	《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72 
	72 
	72 

	对批发市场开办者未与入场销售者签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或者未印制统一格式的食用农产品销售凭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批发市场开办者未与入场销售者签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或者未印制统一格式的食用农产品销售凭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353000 
	440226353000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二款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二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73 
	73 
	73 

	对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09000 
	440226209000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 

	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散装食品经营活动（散装熟食销售除外），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
	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散装食品经营活动（散装熟食销售除外），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74 
	74 
	74 

	对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09000 
	440226209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 

	对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行为的行政处罚，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对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行为的行政处罚，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75 
	75 
	75 

	对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申请变更经营许可的行政处罚 
	对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申请变更经营许可的行政处罚 

	440226324000 
	440226324000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三款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三款 

	对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等许可事项发生变化，食品经营者未按照规定申请变更的，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符合《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其中之一的；立
	对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等许可事项发生变化，食品经营者未按照规定申请变更的，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符合《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其中之一的；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76 
	76 
	76 

	对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及生产经营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及生产经营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20000 
	440226220000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77 
	77 
	77 

	对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25000 
	440226225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 

	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不包括餐饮环节；能如实说明进
	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不包括餐饮环节；能如实说明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78 
	78 
	78 

	对生产经营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标签或说明书内容不符合规定；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标签或说明书内容不符合规定；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26000 
	440226226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规定的预包装食品行为，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属于食品经营环节；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
	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规定的预包装食品行为，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属于食品经营环节；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79 
	79 
	79 

	对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02000 
	44022620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监督检查中，发现食品生产主体生产过程控制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14881）规定或食品经营主体经营过程控制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3165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GB31621）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监督检查中，发现食品生产主体生产过程控制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14881）规定或食品经营主体经营过程控制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GB3165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GB31621）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80 
	80 
	80 

	对将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或者药品混放销售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将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或者药品混放销售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7N000 
	44022507N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81 
	81 
	81 

	对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及生产经营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及生产经营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20000 
	440226220000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食品经营者在两年内第三次出现本类型违法行为的，不予免罚。（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
	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非主观故意、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是其造成的；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食品经营者在两年内第三次出现本类型违法行为的，不予免罚。（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82 
	82 
	82 

	对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25000 
	440226225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 

	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违法货值
	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违法货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83 
	83 
	83 

	对生产经营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标签或说明书内容不符合规定；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标签或说明书内容不符合规定；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226000 
	440226226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食品经营者在两年内第三次出现本类型违法行为的，不予免罚。（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食品经营者在两年内第三次出现本类型违法行为的，不予免罚。（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食品经营者在两年内第三次出现本类型违法行为的，不予免罚。（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84 
	84 
	84 

	将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或者药品混放销售 
	将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或者药品混放销售 

	44022507N000 
	44022507N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以及为其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不适用本清单；依据本清单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应当对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85 
	85 
	85 

	对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规定在产品、包装或者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规定在产品、包装或者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330000 
	44022533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86 
	86 
	86 

	 
	 
	 
	对参加传销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2500Y 
	44022592500Y 

	《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 
	《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非明知为传销仍然参加，且在参加传销后没有参与实施软暴力等行为；危害后果轻微。 
	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非明知为传销仍然参加，且在参加传销后没有参与实施软暴力等行为；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87 
	87 
	87 

	对未经备案从事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未经备案从事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7201U00Y 
	44027201U00Y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八十四条第（二）项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八十四条第（二）项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88 
	88 
	88 

	对经营二类医疗器械，应当备案而未备案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经营二类医疗器械，应当备案而未备案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7201U00Y 
	44027201U00Y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八十四条第（三）项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八十四条第（三）项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89 
	89 
	89 

	 
	 
	对化妆品标识未标注化妆品名称或者标注名称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72410000 
	440272410000 

	《化妆品标识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二十四条 
	《化妆品标识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二十四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90 
	90 
	90 

	对化妆品标识未依法标注化妆品实际生产加工地或者生产者名称、地址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化妆品标识未依法标注化妆品实际生产加工地或者生产者名称、地址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72410000 
	440272410000 

	《化妆品标识管理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五条 
	《化妆品标识管理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五条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属于首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立即自行改正或在行政机关责令改正的期限内改正；危害后果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 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91 
	91 
	91 

	对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18001000 
	440218001000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2012年第9号，2016年修正）第七条、第十二条、第三十六条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2012年第9号，2016年修正）第七条、第十二条、第三十六条 

	对在规定期限内未办理单用途预付卡备案，但在限期内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对在规定期限内未办理单用途预付卡备案，但在限期内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六条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92 
	92 
	92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出售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及其他零部件不符合相关要求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出售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及其他零部件不符合相关要求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18005000 
	440218005000 

	1.《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2019年国务院令第715号）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 
	1.《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2019年国务院令第715号）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 
	2.《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商务部令2020年第2号）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条 

	对首次发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出售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以外的零部件没有标明“报废机动车回用件”，积极配合检查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对首次发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出售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以外的零部件没有标明“报废机动车回用件”，积极配合检查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3.《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五十条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93 
	93 
	93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备案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备案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18076000 
	440218076000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商务部令2020年第2号）第十五条、第四十二条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商务部令2020年第2号）第十五条、第四十二条 

	对首次发现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备案分支机构，积极配合检查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对首次发现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备案分支机构，积极配合检查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94 
	94 
	94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并将注销证明转交机动车所有人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并将注销证明转交机动车所有人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18090000 
	440218090000 

	1.《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2019年国务院令第715号）第九条第一款、二十二条第一款 
	1.《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2019年国务院令第715号）第九条第一款、二十二条第一款 
	2.《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商务部令2020年第2号）第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 

	对首次发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并将注销证明转交机动车所有人，积极配合检查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对首次发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并将注销证明转交机动车所有人，积极配合检查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3.《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95 
	95 
	95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建立报废机动车零部件销售台账并如实记录“五大总成”信息并上传信息系统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建立报废机动车零部件销售台账并如实记录“五大总成”信息并上传信息系统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18085000 
	440218085000 

	1.《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2019年国务院令第715号）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 
	1.《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2019年国务院令第715号）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 
	2.《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商务部令2020年第2号）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 

	对首次发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建立报废机动车零部件销售台账并如实记录“五大总成”信息并上传信息系统，积极配合检查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对首次发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建立报废机动车零部件销售台账并如实记录“五大总成”信息并上传信息系统，积极配合检查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3.《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96 
	96 
	96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要求，对报废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蓄电池或者其他类型储能设施进行拆卸、收集、贮存、运输及回收利用的，或者未将报废新能源汽车车辆识别代号及动力蓄电池编码、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录入有关平台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要求，对报废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蓄电池或者其他类型储能设施进行拆卸、收集、贮存、运输及回收利用的，或者未将报废新能源汽车车辆识别代号及动力蓄电池编码、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录入有关平台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18087000 
	440218087000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商务部令2020年第2号）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九条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商务部令2020年第2号）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九条 

	对首次发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将报废新能源汽车车辆识别代号及动力蓄电池编码、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录入有关平台，积极配合检查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对首次发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未将报废新能源汽车车辆识别代号及动力蓄电池编码、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录入有关平台，积极配合检查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九条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97 
	97 
	97 

	对拍卖企业举办拍卖活动，未按照《拍卖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对拍卖企业举办拍卖活动，未按照《拍卖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440218014000 
	440218014000 

	《拍卖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4第24号公
	《拍卖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4第24号公

	对首次发现拍卖企业未按照《拍卖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日
	对首次发现拍卖企业未按照《拍卖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日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规定的日期进行公告、或者未在拍卖会前展示拍卖标的，为竞买人提供查看拍卖标的条件并向竞买人提供有关资料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规定的日期进行公告、或者未在拍卖会前展示拍卖标的，为竞买人提供查看拍卖标的条件并向竞买人提供有关资料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规定的日期进行公告、或者未在拍卖会前展示拍卖标的，为竞买人提供查看拍卖标的条件并向竞买人提供有关资料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布，2019年修订）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布，2019年修订）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期进行公告，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期进行公告，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拍卖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二条 

	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98 
	98 
	98 

	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未依法履行信息报告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未依法履行信息报告义务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18044000 
	440218044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6号）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6号）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 
	2.《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19年第2号）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五条 

	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存在未报、错报、漏报，但在商务部门责令改正后于20个工作日内进行补报或更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存在未报、错报、漏报，但在商务部门责令改正后于20个工作日内进行补报或更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三十七条  
	3.《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第二十五条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99 
	99 
	99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依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缴存或者补足备用金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依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缴存或者补足备用金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18069000 
	440218069000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2012年国务院令第620号）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2012年国务院令第620号）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缴存或者补足备用金，但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缴存或者补足备用金，但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2.《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2.《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2.《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100 
	100 
	100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安排劳务人员接受培训，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的；未依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为劳务人员购买在国外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未依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安排随行管理人员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安排劳务人员接受培训，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的；未依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为劳务人员购买在国外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未依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安排随行管理人员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18070000 
	440218070000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2012年国务院令第620号）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2012年国务院令第620号）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在限期内对《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行为进行改正的情形，不予行政处罚。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在限期内对《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行为进行改正的情形，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101 
	101 
	101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将服务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劳务合作合同副本以及劳务人员名单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组织劳务人员出境后，未将有关情况向中国驻用工项目所在国使馆、领馆报告，或者未依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将随行管理人员名单报负责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未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停止开展对外劳务合作，未将其对劳务人员的安排方案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对外劳务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将服务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劳务合作合同副本以及劳务人员名单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组织劳务人员出境后，未将有关情况向中国驻用工项目所在国使馆、领馆报告，或者未依照《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将随行管理人员名单报负责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未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停止开展对外劳务合作，未将其对劳务人员的安排方案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对外劳务

	440218072000 
	440218072000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2012年国务院令第620号）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五条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2012年国务院令第620号）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五条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将服务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劳务合作合同副本以及劳务人员名单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组织劳务人员出境后，未将有关情况向中国驻用工项目所在国使馆、领馆报告，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随行管理人员名单报负责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备案；未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停止开展对外劳务合作，未将其对劳务人员的安排方案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积极配合检查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将服务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劳务合作合同副本以及劳务人员名单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组织劳务人员出境后，未将有关情况向中国驻用工项目所在国使馆、领馆报告，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随行管理人员名单报负责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备案；未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停止开展对外劳务合作，未将其对劳务人员的安排方案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积极配合检查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2.《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加强教育、及时通报业务监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管指导约谈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合作企业拒不将服务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劳务合作合同副本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且合同未载明《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的必备事项，或者在合同备案后拒不按照商务主管部门的要求补正合同必备事项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合作企业拒不将服务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劳务合作合同副本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且合同未载明《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的必备事项，或者在合同备案后拒不按照商务主管部门的要求补正合同必备事项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合作企业拒不将服务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劳务合作合同副本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且合同未载明《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的必备事项，或者在合同备案后拒不按照商务主管部门的要求补正合同必备事项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减轻处罚清单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1 
	1 
	1 

	对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
	对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

	44022600400Y 
	44022600400Y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五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五条第三款 

	存在以下两种以
	存在以下两种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不超过3倍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不超过20万元的罚款。 
	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不超过3倍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不超过20万元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合行政机关查处
	合行政机关查处
	（本项仅限广告


	2 
	2 
	2 

	对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存在以下两种以
	存在以下两种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处不超过20万元的罚款。 
	处不超过20万元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违法行为有立功
	违法行为有立功
	违法行为有立功


	3 
	3 
	3 

	对兽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兽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655000 
	440225655000 

	《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条、第十二条 
	《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条、第十二条 

	存在以下两种以
	存在以下两种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警告。 
	警告。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4 
	4 
	4 

	对农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农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026000 
	440226026000 

	《农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农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存在以下两种以
	存在以下两种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

	警告。 
	警告。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害后果的；3.受他
	害后果的；3.受他
	害后果的；3.受他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5 
	5 
	5 

	对生产、经营者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生产、经营者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223000 
	440225223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款、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款、第五十三条 

	存在以下两种以
	存在以下两种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处不超过10万元的罚款。 
	处不超过10万元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从轻处罚清单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裁量幅度 

	监管配套措施 
	监管配套措施 


	1 
	1 
	1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行政许可信息、属于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行政许可信息、属于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14000 
	440225014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本项仅限电子商务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可以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处3000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2 
	2 
	2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存在未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0E000 
	44022500E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一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八十一条第一款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可以处2万元以上4.4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处2万元以上4.4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裁量幅度 

	监管配套措施 
	监管配套措施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


	3 
	3 
	3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其平台显著位置明示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及配套的有关制度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其平台显著位置明示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及配套的有关制度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126002 
	440226126002 

	1.《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1.《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可以处2万元以上4.4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处2万元以上4.4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4 
	4 
	4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技术上保证消费者能够便利、完整地阅览和保存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在技术上保证消费者能够便利、完整地阅览和保存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126001 
	440226126001 

	1.《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1.《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可以处2万元以上4.4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处2万元以上4.4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裁量幅度 

	监管配套措施 
	监管配套措施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


	5 
	5 
	5 

	对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00400Y 
	44022600400Y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五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五十五条第三款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本项仅限广告经营者、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3.6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20万元以上44万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3.6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20万元以上44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6 
	6 
	6 

	对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2010 
	44022598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处20万元以上44万元以下的罚款。 
	处20万元以上44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裁量幅度 

	监管配套措施 
	监管配套措施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本项仅限非情节严重情


	7 
	7 
	7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广告中应当明示的内容，未显著、清晰表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广告中应当明示的内容，未显著、清晰表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1000 
	440225981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八条、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八条、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8 
	8 
	8 

	对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未表明出处，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未明确表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引证内容未表明出处，引证内容有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未明确表示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78000 
	440225978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9 
	9 
	9 

	对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未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未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0000 
	44022598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裁量幅度 

	监管配套措施 
	监管配套措施 


	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10 
	10 
	10 

	对大众传播媒介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大众传播媒介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987000 
	440225987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三款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11 
	11 
	11 

	对违反《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未显著、清晰表示广告中应当显著标明内容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未显著、清晰表示广告中应当显著标明内容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047000 
	440225047000 

	1.《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 
	1.《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裁量幅度 

	监管配套措施 
	监管配套措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握的违法行为的；5.配合行

	第十四条 
	第十四条 


	12 
	12 
	12 

	对发布医疗广告未标注医疗机构第一名称和《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发布医疗广告未标注医疗机构第一名称和《医疗广告审查证明》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845000 
	440225845000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 
	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13 
	13 
	13 

	对兽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兽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655000 
	440225655000 

	《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条、第十二条 
	《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条、第十二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处以违法所得0.9倍以下但不超过9000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 
	处以违法所得0.9倍以下但不超过9000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裁量幅度 

	监管配套措施 
	监管配套措施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14 
	14 
	14 

	对农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农药广告内容未列出批准文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6026000 
	440226026000 

	《农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农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处以违法所得0.9倍以下但不超过9000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 
	处以违法所得0.9倍以下但不超过9000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15 
	15 
	15 

	对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属出版物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属出版物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414000 
	440225414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条、第四十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可以处300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处300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裁量幅度 

	监管配套措施 
	监管配套措施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


	16 
	16 
	16 

	对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各项最高计量标准，未经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而开展计量检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各项最高计量标准，未经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而开展计量检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417000 
	440225417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七条、第八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七条、第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九条、第十条、第四十二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可以处300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处300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17 
	17 
	17 

	对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的，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的，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416000 
	440225416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可以处300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处300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裁量幅度 

	监管配套措施 
	监管配套措施 


	18 
	18 
	18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169000 
	440225169000 

	1.
	1.
	1.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四十二条 

	2.
	2.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存在以下一种情形的：1.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 1500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1500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 1500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1500元以下的罚款。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加强教育、及时复查整改情况、加强日常检查 



	免强制清单 
	序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适用情形 

	免强制依据 
	免强制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配套监管措施 


	1 
	1 
	1 

	 
	 
	对与直销活动有关

	440325032001 
	440325032001 

	《直销管理条
	《直销管理条

	直销企业未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报备和披露
	直销企业未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报备和披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采用拍照、录音、录像、网页截图等手段记录违法证据 
	采用拍照、录音、录像、网页截图等手段记录违法证据 


	2 
	2 
	2 

	对与直销活动有关
	对与直销活动有关

	440325032002 
	440325032002 

	《直销管理条
	《直销管理条

	直销企业未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报备和披露
	直销企业未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报备和披露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采用拍照、录音、录像、网页截图等手段记录违法证据 
	采用拍照、录音、录像、网页截图等手段记录违法证据 



	 



